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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

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放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

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

配金额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在相关公告中披露。

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

规则》”）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浙

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母公司报表中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1,220,007,912.11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5 年度拟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余额为

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1.10 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总股本 320,444,978 股扣减公司回购账户 7,716,600 股后的股本数为

312,728,378 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344,001,215.80 元（含税），

占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53.74%。因此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总额

共计 597,747,635.66 元（包括 2025 年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 253,746,419.86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元（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年度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并注销的回购（以下简称

回购并注销）金额 100,069,013.72 元，现金分红和回购并注销金额合计

697,816,649.38 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1.87%。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将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如在实

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

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公司拟维持每股

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二）公司利润分配事项不触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说明

项目 本年度 上年度 上上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597,747,635.66 131,155,344.00 132,650,675.85

回购注销总额（元） 100,069,013.72 65,805,718.17 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23,749,607.28 286,346,551.79 270,671,249.17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

（元）
1,220,007,912.1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总额（元）
861,553,655.51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

总额（元）
165,874,731.89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

（元）
260,255,802.75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1,027,428,387.4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

及回购注销总额（D）是否低于

5000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394.78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于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9.8.1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

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注 1：上上年度、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

2024 年年度报告数据。

注 2：本年度现金分红总额包含 2025 年 10 月、2026 年 2 月已派发的 2025 年半年度、

前三季度现金分红金额。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分红总额（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及回购并注

销金额）697,816,649.38 元（含税），占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11.87%，达到 100%以上；占期末母公司未分配利润的 57.20%，达到 50%以上。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本公司的盈利情况、现金流状况、偿债能力、未

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和未来发展。过去十二个月

内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未来十二个月内未有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的计划。

（一）本次分红符合监管政策导向，并已建立长效分红机制

公司在高质量稳健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与全体股东共享经营发展成果。本

次现金分红方案，系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制定，旨在深入贯彻现金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理念，

积极响应一年多次分红、增加分红频次的政策导向。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精神，公司

牢固树立回报股东的意识，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断健全现金分红制度，并制定了《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

依据该规划中的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

支出安排的，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应达到

80%”。近年来，公司营收保持相对稳定，整体处于发展成熟期；同时，基于当

前发展规划，公司未来 1-2 年暂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因此，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中现金分红比例达到 80%以上，符合公司既定的差异化分红政策要求。

本次分红方案是公司依据《未来三年（2025-2027 年）股东回报规划》制定



的首次年度利润分配，标志着公司分红政策从阶段性安排向“稳定、持续、可预

期”的长效机制转型。未来，公司将持续落实现金分红常态化机制，进一步优化

分红节奏，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

（二）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较高，本次分红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3.45 亿元（其中母公司未分配利

润为 12.20 亿元），系公司多年来稳健经营、持续盈利的积累成果。公司当前坚

持稳健经营策略，集中资源深耕主营业务，有序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除

上述募投项目及日常经营所需资本开支外，公司目前暂无其他需大额资金投入的

重大对外投资计划。

在此背景下，适度加大现金分红力度，有利于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避免资金沉淀，符合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不

会对公司现有业务发展和募投项目推进造成影响。

（三）公司经营稳健、运行高效，现金流充裕，本次分红不影响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

1、公司存量资金储备充足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为 3,240.86 万元，交易性金融资产为

279,664.70 万元，合计为 282,905.56 万元。

2025 年末货币资金较 2024 年末减少 156,419.96 万元，主要系公司为提高

资金使用效率，将部分闲置资金用于购买收益较高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截至 2025

年末，交易性金融资产中未到期产品主要包括：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4,313.31

万元、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3,631.79 万元、银行理财产品 21,719.60 万元。上述

理财产品流动性较好，目前运行稳定，资金安全可靠。

2、公司负债结构合理，偿债压力可控

截至 2025 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55.14%，若综合考虑银行借款与可转债

摘牌两项负债的调整影响，模拟还原后的资产负债率为 21.03%，实际偿债压力

较小。具体分析如下：

（1）银行借款的保留与还原

2025 年末，公司短期信用借款、长期借款及相关利息合计为 138,314.70 万



元。公司维持该部分贷款规模，主要系贷款利率较低，与主要理财产品之间存在

一定的存贷利差，有利于提升资金整体收益；同时为维护银企关系、保障未来项

目投资、业务拓展及分红回购等资金需求，保留适度贷款规模具有合理性。

（2）可转债的摘牌还原

公司发行的“荣 23 转债”已于 2026 年 3 月 2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并

完成转股及强制赎回。2025 年末，应付债券账面余额为 54,783.63 万元，若将

该转股事项模拟还原至 2025 年末并进行简化计算，则减少负债金额 54,783.63

万元，增加所有者权益金额 54,783.63 万元。

（3）综合影响

若同时考虑上述两项调整，即假设 2025 年末使用理财产品赎回资金偿还公

司短期信用借款、长期借款及相关利息，并将“荣 23 转债”模拟转股以及强制

赎回，则公司资产负债率将由 55.14%下降至 21.03%，反映出公司实际的负债水

平较低，偿债能力充足。

3、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025 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为-56,005.61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非高信用等级银行承兑汇票贴现金额计入筹资活动；

（2）废纸供应商由法人转为个人，付款方式主要由承兑变为现汇以及上期

开具的应付票据在本期到期兑付影响。

本期非高信用等级银行承兑汇票贴现净额为 74,501.69 万元，上期开具的应

付票据在本期到期兑付 15,870.40 万元，若将上述影响还原，本期比上期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 4,386.33 万元，下降 11.32%，模拟还原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变动金额

经营活动现金流 -56,005.61 11,130.06 -67,135.67

加：非高信用等级银行

承兑汇票贴现净额
74,501.69 46,279.97 28,221.72

减：应付票据对现金流

的影响
-15,870.40 18,657.22 -34,527.62

等于：模拟调整后的经

营活动现金流
34,366.48 38,752.81 -4,386.33

模拟还原后 2024 年度、2025 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是



38,752.81 万元、34,366.48 万元。

（四）分红资金与募集资金严格隔离，不存在利益冲突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及使用情况已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分红资金全部来

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与募集资金相互独立。公司过去 12 个月及未来 12 个月内，

均不存在使用或计划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亦不存在变相使用募集

资金进行分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系基于公司的发展阶段、财务状况、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盈利水平、偿债能力、未来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等实际情况做出，并充

分考虑了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已披露的分

红规划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兼顾了股东的合理回报与公司的正常经营及

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具有合法性、合

规性及合理性。

三、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提振投资者持股信心，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定

2026 年中期（含一季度、半年度、前三季度）分红规划如下：

（一）前提条件

公司当期盈利且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公司现金流可以满足正常经营

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二）分红上限

派发现金红利总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三）授权安排

为简化中期分红程序，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股东会决议在符合中期利

润分配的前提条件下，全权办理公司 2026 年中期利润分配具体方案相关事项，

包括但不限于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以及具体实施利润分配等。

（四）授权期限



自《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经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6年3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和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

（二）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2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审计委

员会认为，上述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

的通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以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综合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的盈利水平、现金流状况、经营发展需要等

因素，符合公司实际和公司制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体现了合理回报股东的原则，

有利于公司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的议案。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

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

经营和长期发展。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及 2026 年中期分红授权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荣晟环保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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